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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張智寧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分機6365

傳真：27593361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25@mail.taipei.
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0901112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嘉義縣立民和國民中學慈輝分校招生簡章1份 (9190160_1090111251_1_ATTACH1.

doc)

主旨：檢送嘉義縣民和國中慈輝分校108學年度下學期招收七年

級轉介新生暨八、九年級轉介學生簡章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嘉義縣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教學特字第109005461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該分校招生對象為未滿15歲之學齡學生經原申請轉介學校

鑑定，因家庭功能失常所引發之中輟事件，並經學校或教

育局（處）評估學生現況不適合學校學習需於中介機構輔

導者。

三、108學年度下學期審查會議時間分別為109年3月18日、4月

29日及6月17日，請於審查日前繳交申請書。

四、申請審核通過之學生，學校將另行通知辦理後續轉介事

宜。

五、本案屬轉知性質，如有疑問請洽該校，聯絡方式如下：

(一)通訊地址：60241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頂坑46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大直高中 1090323

*NHAA109300256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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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分校電話：05-2590238。

１、分校主任：李育翰，分機12。

２、生活管理員：曾名誼，分機14。

(三)分校傳真：05-2590193。

(四)學校網址：www.mhjh.cyc.edu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國

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40


